奉节府办〔2009〕138号

奉节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奉节县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奉节县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实施方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九年七月九日

 奉节县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实施方案
为确保我县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以下简称校舍安全工程）顺利实施，保障师生生命安全，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渝办发〔2009〕143号)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订本方案。

一、背景和意义

2001年以来，我县先后实施了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西部地区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中西部地区农村初中校舍改造等工程，学校面貌有了很大改善。但是，我县仍有部分校舍达不到抗震、防灾、防洪要求。2008年校舍年报统计，全县有校舍1678栋，建筑总面积105.28万㎡，其中，2000年以前修建校舍46.45万㎡，占44.12%，安全问题十分突出。在全县范围实施校舍安全工程，全面改善中小学校舍安全状况，直接关系到广大师生的生命安全，关系到全县的和谐与稳定。

二、范围、目标和任务

1.工程实施范围：全县所有中小学校舍，包括乡镇教育管理中心、幼儿园、特教学校。

2.校舍安全工程目标：按照7度抗震设防要求，对全县中小学校舍危房进行抗震加固、改造、重建，使各级各类学校成为非常时期的避难所。
3.校舍安全工程任务：从2009年开始，用3年时间，对未达到抗震7度的各级各类校舍进行加固；对D级危房进行重建或迁建；全面消除C级和B级危房安全隐患。具体任务：2009年底前完成总工程量的30%；2010年完成总工程量的60%；2011年完成总工程量的10%。
三、工作机构及职责

校舍安全工程由县政府统一组织、协调和部署。县发改委、县教委、县监察局、县财政局、县国土局、县建委、县水利局、县审计局、县安监局、县消防大队、县气象局等部门为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具体负责指导、监督中小学校舍安全的排查鉴定、维修、改造加固和避险搬迁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教委，由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派员组成，集中办公。办公室下设综合协调组、排查鉴定组、规划建设组、资金筹措组和监督检查组。综合协调组负责安全工程实施的统筹协调工作，研究解决工程实施中的重大事项等；排查鉴定组实施校舍抗震设防排查和危房鉴定，建立校舍安全信息档案，完成校舍安全排查鉴定报告；规划建设组负责编制校舍维修改造规划，组织工程招投标，监督工程质量；监督检查组负责监督工作进度、工程招投标、资金使用和审计工程决算等。
四、主要工作

（一）全面排查鉴定中小学校舍。对各级各类中小学现有校舍（不含按7度设防的在建项目）进行逐栋排查，按照抗震设防和有关防灾要求，形成鉴定报告，建立校舍安全档案。

（二）制订校舍安全工程实施方案。根据排查鉴定结果，结合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和正在实施的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中西部地区农村初中校舍改造等专项工程，科学制订校舍安全总体规划和具体实施方案，确定维修、改造加固和迁建时限，确保每栋校舍符合抗震、防灾要求。

（三）分类分步实施校舍安全工程。对维修加固可达到抗震设防标准的校舍，按照重点设防类抗震设防标准改造加固；对不符合抗震设防要求、不具备维修加固条件的校舍，按重点设防类抗震设防标准和建设工程强制性标准重建；对严重地质灾害易发地区的校舍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并实行避险迁移；对停止办学的危房校舍予以拆除，停止使用。新建校舍必须达到7度抗震设防标准，校址选择应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和《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学校规划建筑设计导则》规定，新建或避险搬迁学校建设，必须进行地质灾害评估。
（四）积极筹措资金及管理。校舍安全工程的资金来源，由中央资金、市级资金和县级资金共同组成。县级配套资金和中央、市级校舍改造补助资金，由县级统筹安排，列入财政预算。鼓励社会各界捐资捐物支持校舍安全工程。民办中小学的校舍安全改造由办学单位自行负责。

县校舍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建立工程资金管理制度，工程资金实行分账核算，专款专用，封闭运行，不得用于偿还工程欠款和其他债务。资金拨付按照财政管理制度执行，严禁挤占、挪用、克扣、截留工程专款。县级相关部门要按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实施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5〕44号）、《关于全县中小学危房改造和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项目实施的会议纪要》（奉节府纪〔2006〕59号）减免行政事业性和经营服务性收费。
（五）监督纪律和责任追究。全县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领导小组要加强对工程建设的检查监督，校舍安全工程全过程接受社会监督，每半月检查一次，对人员到岗、工作态度、工程质量以及各阶段任务完成情况等进行通报。监察、审计、财政等部门要对资金使用情况实行跟踪监督，对挤占、挪用、克扣、截留、违规收费等行为，要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五、工作要求

（一）校舍安全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研究解决校舍安全工程实施中的重大问题。各相关部门要减化办事程序，相互协调，形成工作合力，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二）校舍排查鉴定工作要严格按照危房鉴定标准，全面、精细排查，不留死角。凡是在使用中的校舍必须全面排查、全面鉴定、全部统计。每栋房屋鉴定必须有到场人签字，并加盖学校和参与鉴定单位的公章，以存档备查。

（三）加固、改造和重建规划要坚持以人为本和经济、实用的原则。并结合学校布局调整，按照轻重缓急，长远结合统筹安排。坚持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招标、统一质量管理，确保加固、改造、重建后的学校成为特殊情况下的避难所。

主题词：教育  学校  工程  方案  通知
 抄送：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

       县法院，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奉节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9年7月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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